
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

一、加强食品生产安全监管

强化企业日常监督检查，对食品生产企业实行风险分级

管理，实施 100%“全覆盖”日常监督检查，推进“双随 机、一公

开”检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列出重点产品、重点区域隐患

清单，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开展重点产品、重点区域整治。

二、 加强食品流通安全监管

1.开展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规范治理提升行

动；开展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快检人员技能竞赛。

2.推动落实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加大《食用农产品市

场销售主体责任清单》《食品销售者主体责任清单》宣贯力度，

配合省局开展大型食品销售企业食品安全第三方评估。

3.深化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实现食品销售者风险等

级评定全覆盖。对国抽一个批次以上不合格食品销售者 100%

开展飞行检查。

4.强化风险防控，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场所、重点企业、

重点品种监管，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三、加强餐饮食品安全监管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完成餐饮服务环节年

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以学校食堂、中央厨房、集体 用餐配



送单位等特定餐饮服务提供者为重点，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不断提升餐饮食品安全水平。

四、加强特殊食品安全监管

1.强化日常监管。按照属地管理，在日常监督检查全覆

盖的基础上，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年度监督检查不少于 4 次，

对特殊食品经营企业开展“双随机”监督抽查，严格落实特殊食

品专区（专柜）经营。

2.开展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推进保健食品

生产企业体系检查，严格落实保健食品标签标注警示用 语规

定。规范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重点打击欺诈和虚假宣传、

虚假广告、传销等违法行为。开展保健食品 科普宣传活动，

积极推动社会共治。

3.开展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提升行动。落实食品安

全自查和报告制度。全面实施和推行良好生产规范、危害分析

和关键控制点体系。对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相关事项进行

备案，实施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体系检查“全覆盖”。

五、强化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1.规范核查处置工作。针对食品安全抽检监督中发现的

不合格食品（问题样品），严格按照核查处置工作五个到位的

要求，做到产品控制到位、原因排查到位、整改落实到位、行

政处罚到位、信息公开到位。



2.加大跟踪抽检力度。针对 2019 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和不合格项目以及不合格食品的生产经

营单位，精准施策，纳入 2020 年度跟踪抽检计划并组织实施。

六、实施“双随 机、一公 开”监管

1.依托省事中事后监管平台，统一实施“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工作。

2.进一步健全完善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

录库。

3.进一步健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各项制度，完成市

场监管部门双 随机抽查全流程整合。

4.进一步完善随机抽查工作指引。2020 年底前在市场

监管领域实现相关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 相关

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

七、强化信用监管

1.强化涉企信息归集公示，扩大涉企信息归集部门覆盖

率，按照《涉企信息归集资源目录》明确的部门，实现全覆盖；

提高涉企信息归集质量。

2.督促指导企业依法按时年报，强化工作部署和宣传，

确保年报率达到市场监管总局要求。

3.依法规范开展失信惩戒，规范开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约束。



4.有序推进失信企业信用修复，及时将符合移出条件的

企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按照包容审慎原则，进一步完 善自

我承诺、主动纠错、信息公示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信用修复机

制。

八、加强执法办案

1.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围绕民生、社会热点、监管重点，

针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领域，部署开展“两节”打假、 知识

产权执法“铁拳”行动、农资打假等专项执法行动。

2.加强对违法线索的闭环管理。建立违法线索台账，落

实工作责任，加强对举报、移送、交办等有关违法线索的督办、

指导、跟进、反馈等环节的日常管理。

3.指导基层综合执法。调研指导基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

改革，指导案件查办，落实行政执法法规政策，推动行政执法

案件公开。

九、 全面推进 执法公开

严格落实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和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按“谁执法谁公示”原则，除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外，

行政执法职责、依据、程序、结果等全部对社会公开；加强执

法信息化建设，对行政执法全过程进行记录，做到全程留痕和

可回溯管理；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实行清单管理，重大

行政执法 未经法制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十、加强行政审批事项管理

1.加强行政审批工作社会宣传和政策解读工作，指导和

督促市场监管部门抓好落实。 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持续推

动“照后减证”。

2.及时组织调整政务服务网的审批事项、办理流程、示

范文本和窗口办事指南、服务告知单等。

3.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各类市场主体一

视同仁、公平对待。根据“证照分离”改革事项清单，梳理经营

范围规范化登记用语条目，与审批监管部门形成联动对应关系，

提高信息推送的精准度，为相关部门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供登

记信息服务。


